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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DSA装置应用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建设地点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技楼二楼介入科 2#手术室

源项

放射源 /

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
/

射线装置
使用Ⅱ类DSA装置（1台，额定工况为 125kV，

1000mA）
建设项目环评批复

时间
2024年 6月 6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24年 7月 10日

取得辐射安全许可

证时间

2024年 7月 30
日（重新申领）

项目投入运行

时间
2024年 8月 30日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投入运行时间
2024年 8月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24年 9月 30日

环评报告表审批部

门

青岛市生态环

境局李沧分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

单位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设计单位

青岛博海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施工单位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投资总

概算
749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投资总概算 5万元 比例 0.67%

实际总

概算
749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实际总概算 5万元 比例 0.67%

验收依

据

1.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九号，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4号，2018年 12月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号，2003年 10月 1日实施；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修订）》，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实施；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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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国务院令第 449号，2005年 12月 1日起施行；国务院令第 709号

第二次修订，2019年 3月 2日；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号，2006年 3月 1日起施行，2021年 1月 4日第四次

修正；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

护部令第 18号，2011年 5月 1日实施；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

态环境部令第 16号，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9）《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卫

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告 2017年第 66号，2017年 12月 5日起施行；

（10）《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

告制度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卫生部，环发[2006]145

号，2006年 9月 26日；

（1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 11月 20日施行；

（12）《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37号，2014年 5月 1日起施行。

2.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HJ 1326—2023）；

（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4）《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9）；

（5）《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6）《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7）《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36

号，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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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令第 23号，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3.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DSA装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2024年 5月；

（2）《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DSA装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青环辐审（李沧)〔2024〕1号。

4.其他相关文件

（1）检测报告；

（2）医院辐射安全许可证。

验收执行

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表 1-1 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年剂量限值

职业工作人员 公 众

年有效剂量 20mSv 年有效剂量 1mSv

眼晶体年当量剂量 150mSv / /

四肢或皮肤年当量剂量 500mSv / /

注：表中剂量限值不包括医疗照射和天然本底照射。

2.《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表1-2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使用面积及单边长度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

面积（m2）d

机房内最小单边长度

（m）e

单管头 X射线机 b（含 C形臂，

乳腺 CBCT）
20 3.5

b 单管头、双管头或多管头 X射线机的每个管球各安装在 1个房间内。

d 机房内有效使用面积指机房内可划出的最大矩形的面积。

e 机房内单边长度指机房内有效使用面积的最小边长。

表1-3 不同类型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mmPb
非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mmPb

C形臂 X射线设备机房 2 2

3.《国际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安全标准》（IAEA）

连续5年以上眼晶体接受的年平均当量剂量20mSv，并且任何单一

年份内当量剂量50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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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执行环评报告中标准，采用2.5μSv/h作为DSA手术室外

30cm处剂量率目标控制值；以5.0mSv作为职业人员的年剂量约束值，

四肢年剂量当量约束值不超过125mSv，辐射工作人员眼晶体的年当量

剂量约束值不超过20mSv；以0.1mSv作为公众成员的年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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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建设基情况

一、医院简介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始建于 1931年，其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创办的教会医院

“信义会医院”，1979年 12月 9日更名为“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是青岛市卫

生计生委直属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医院占地 88.78亩，一期建筑面积 8.1万平方

米，编制床位 800张，设有 30余个临床医技科室。医院地处李沧区，位于青岛

市“拥湾发展、环湾保护”战略核心圈的中心地带，毗邻青岛新客站、胶州湾跨

海大桥，是青岛市高血压防治临床基地、青岛市涉外定点医院、滨州医学院教学

医院。

二、本项目规模

根据医院总体建设规划，在院内医技楼二楼介入科建设2#DSA手术室，购

置1台DSA装置，型号西门子/ ArtisZee Ceiling，最大管电压为125kV，最大管电

流为1000mA，核技术利用类型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三、项目总平面布置、建设地点和周围环境敏感目标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位于青岛市李沧区永平路 29号，医院北侧为青岛电子

学院，东侧为永年路，南侧偏东为星光老年大学，南侧偏西为鑫再康护理院，西

侧为永平路。

医技楼为地上 6层、地下 1层建筑，本项目 DSA手术室位于医技楼二楼西

部，手术室东侧为公共通道及放射科 DR等，南侧为 2#操作室、过道、无菌间、

缓冲间等，西侧为 1#DSA手术室，北侧为 2#设备间、等候厅等，上方为内窥镜

2#检查室，下方为药品库，位置相对独立，周围无关人员相对较少，便于日常辐

射安全管理。项目北侧约 15m为住院楼，项目 50m范围内无居民区、学校等环

境保护目标。

医院地理位置见图 2-1，医院平面布置图见图 2-2，项目周围关系影像图见图

2-3。二层平面布置图见图 2-4，一层平面布置图见图 2-5，三层平面布置图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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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医院地理位置示意图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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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医院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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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医院及项目周围关系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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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项目所在医技楼二层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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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医技楼一层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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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医技楼三层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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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内容与现场验收实际情况对比见表 2-1，环境影

响报告表批复内容与现场验收实际情况对比见表 2-2。

表 2-1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与验收情况对照一览表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位置
李沧区永平路 29号，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医

技楼二楼
与环评一致

DSA型号及

参数

型号为西门子/ArtisZee Ceiling，最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
与环评一致

平面布局
DSA 工作场所由介入手术室、控制室及设备间

组成，设 2 个防护门和 1 个观察窗
与环评一致

表 2-2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内容与验收情况对照一览表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项目位于李沧区永平路 29号青岛市

第三人民医院院内，拟将院内医技楼二

楼介入科依托现有手术室建设一处 DSA
工作场所，包括 DSA机房、控制室及设

备间等，购置 1台 DSA装置用于放射诊

断。该装置最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

管电流为 1000m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项目总投资 74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
万元。

项目位于李沧区永平路 29 号青岛市第三

人民医院院内，在院内医技楼二楼介入科依托

现有手术室建设一处 DSA工作场所，包括 DSA
机房、控制室及设备间等，购置 1台 DSA装置

用于放射治疗。该装置最大管电压为 125kV，
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项

目总投资 7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万元。

验收规模与环评规模一致。

根据表 2-2、表 2-3可知，本次验收的 DSA工作场所实际建设位置、平面布

局、DSA 型号等均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及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内容一致，医

院已按照实际型号进行了辐射安全许可证登记，具备验收条件，且满足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

源项情况

本项目于医技楼二楼介入科建设 2#DSA手术室，使用一台西门子/ArtisZee

Ceiling型 DSA装置，属Ⅱ类射线装置，与环评一致，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2-3。

表 2-3 本项目 DSA装置主要参数

装置名称 型号 厂家 最大管电压 最大管电流 数量 分类

DSA
西门子/ArtisZee

Ceiling
西门子 125kV 1000mA 1台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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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

1、设备组成

DSA主要由平板探测器、球管、C-arm支持系统、导管床及操作台组成。

2、基本原理

介入诊疗是计算机与常规血管造影相结合的一种检查方法，是集电视技术、

影像增强、数字电子学、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多种科技手段于一体的系统。

DSA主要采用时间减影法，即将造影剂未达到欲检部位前摄取的蒙片与造影剂

注入后摄取的造影片在计算机中进行数字相减处理，仅显示有造影剂充盈的结

构，具有高精密度和灵敏度。DSA用于全身血管检查，可消除其余影像，清晰

地显示血管的精细解剖结构。利用计算机系统将注射造影剂前的透视影像转换成

数字形式贮存于记忆盘中，称作蒙片。然后将注入造影剂后的造影区的透视影像

也转换成数字，并减去蒙片的数字，将剩余数字再转换成图像，即成为除去了注

射造影剂前透视图像上所见的骨骼和软组织影像，剩下的只是清晰的纯血管造影

像。

在血管造影时，X射线照射人体后产生的影像，经影像增强器强化，由摄像

机接收并把它变成模拟信号输入模一数转换器，把模拟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然

后把数字信号存入存贮器。同时电子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把图像分成许多像素，

并通过数-模转换器把数字信号变成模拟信号，再输入监视器，从监视器屏幕上

就可见到实时纯血管的图像。

3、工作方式

DSA在进行曝光时分为两种情况：

（1）第一种情况，操作人员采用隔室操作的方式（即操作医师在控制室内

对病人进行曝光），医生通过察窗观察机房内病人情况，通过对讲系统与病人交

流。

（2）第二种情况，医生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为更清楚的了解病人情况时会

有连续曝光，并采用连续脉冲透视，此时操作医生位于铅屏风后穿铅服、铅眼镜

等在第三介入室内对病人进行直接的手术操作。

4、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 DSA 介入诊断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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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主管医生写介入诊疗申请单。

（2）介入接诊医师检查是否有介入诊疗的适应症，在排除禁忌症后完善术

前检查和预约诊疗时间。

（3）介入主管医生向病人或其家属介绍介入诊疗的方法、途径、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

（4）根据不同手术及检查方案，为患者建立医疗档案，开展术前准备。医

护人员准备手术所需器械、材料及药品等，设置 DSA系统的相关技术参数。

（5）患者穿戴个人防护用品仰卧并进行无菌消毒，局部麻醉后，经皮穿刺

血管，送入引导钢丝及扩张管与外鞘，退出钢丝及扩张管将外鞘保留于血管内，

经外鞘插入导管，在透视引导下将导管送至预定位置。

（6）辐射工作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进入机房内，在铅防护吊屏及床侧防

护帘等辅助防护设施防护下近台操作，在注入造影剂的同时采取连续脉冲透视通

过悬挂显示屏显示的连续画面，完成介入操作。在透视和摄影过程中，工作人员

均可能在手术室停留。

（7）造影结束后，撤出导管。加压包扎穿刺点，患者离开。

（8）手术医师及时书写手术记录，技师应及时处理图像、刻录光盘或照片。

（9）对单纯接受介入造影检查的病人，手术医师应在 24小时内将诊断报告

写出由病人家属取回交病房放病历保管。

DSA介入诊疗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2-7。

图 2-7 DSA装置介入诊疗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DSA运行时会产生 X 射线，X射线辐射污染途径主要包括有用线束辐射、

泄漏辐射和散射辐射。上述 X射线随着射线装置的开关而产生和消失。DSA装

置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气、放射性废水和放射性固体废物。X射线与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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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产生氮氧化物（NOx）和臭氧（O3）等非放射性有害气体。进行介入手术前

需对患者注射造影剂，常为含碘制剂，有助于进行显像，剩余的少量废造影剂属

于医疗废物中的药物性废物，属于危险废物（HW01医疗废物）。

5、工作人员和工作负荷

本项目 DSA装置配备工作人员 5人，依托医院现有人员，包括医生 2名、

护士 2名、技师 1名，均已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做到持证上岗。根据

医院安排，5名工作人员同时使用 1#DSA和本项目 DSA。其中 1#DSA目前每年

开展介入手术量最大约 1000台，平均每台手术照射时间约 20min（透视 15min、

减影 5min），DSA装置每年最大曝光时间为 333.3h（透视 250h、减影 83.3h），

则介入科职业人员因本项目新增受照时间为 333.3h（减影时辐射工作人员不在手

术室内）。

本项目 DSA装置投运后，预计每年开展介入手术量最大约 1200台，平均每

台手术照射时间约 20min（透视 15min、减影 5min），DSA装置每年最大曝光时

间为 400h（透视 300h、减影 100h）。

根据医院介入手术工作安排，减影时辐射工作人员不在手术室内，因此介入

科职业人员因本项目新增受照时间为 3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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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辐射防护设施/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 DSA手术室采取实体屏蔽，DSA手术室进行了分区管理，将 2#DSA手

术室划为控制区，与手术室墙壁外部相邻的过道、设备间、等候厅、公共通道、无

菌间、缓冲间等划为监督区，并在控制区边界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机房设置有

紧急停机按钮、门灯联动装置、监控装置及对讲装置、工作状态指示灯等。本项目

工作场所布局和分区管理见图 3-1，辐射安全设施现场照片见图 3-2。项目辐射安全

与防护设施/措施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对比见表 3-1，与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对比

见表 3-2。
表 3-1 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对比表

项目 环评内容 现场情况

工作

场所

的布

局

本项目包括 DSA手术室、操作位、设备间、缓冲间、

无菌间等，其中操作位位于手术室南侧，设备间位于手术

室北侧，缓冲间、无菌间位于手术室南侧（依托 1# DSA
手术室），共设有 2个防护门，其中医护人员进出防护门

位于南墙西部，患者进出防护门位于北墙西部。手术室与

操作位之间设有 1个铅玻璃观察窗。

与环评一致

分区

管理

将 DSA手术室四周墙壁围成的区域（2#手术室）划为

控制区。并在控制区边界防护门处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除需就诊的患者和穿、戴各种防护用品进行介入治疗的工

作人员，其它任何人不得进入控制区。

DSA手术室墙壁外部相邻的设备间等划为监督区。

与环评一致

屏蔽

设施

建设

情况

和屏

蔽效

能

四周墙体采用 370mm烧结页岩砖两侧各抹 2cm厚防

辐射砂浆，铅当量 6.18mmPb；室顶、地板采用 250mm 钢

筋混凝土，铅当量 3.5mmPb；防护门均为铅钢结构，铅当

量 4mmPb；观察窗为铅玻璃结构，铅当量 4mmPb。

与环评一致

辐射

安全

与防

护措

施的

设置

和功

能实

现情

（1）辐射安全措施

①DSA 手术室管线口位于 DSA手术室与控制室之间

的墙体下方，斜穿 45°，并避开控制台区域，管线口两侧

设有铅板屏蔽补偿，确保不影响屏蔽体的防护效果，保证

管线口外剂量率满足标准限值要求。工作人员操作位、管

线口、防护门及观察窗能够尽量避开主射束照射，满足

GBZ130-2020 第 6.1.1 款要求。

②DSA手术室所在区域相对独立，周围无关人员流动

较少，充分考虑了周围（含楼上和楼下）的人员防护和安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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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全，满足 GBZ130-2020第 6.1.2款要求。

③DSA 手术室设置观察窗、双向对讲装置和视频监

控，便于监视观察和通话。其中观察窗位置便于医护人员

观察到受检者状态及防护门开闭情况，满足《放射诊断放

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第 6.4.1款要求。

④防护门均为铅钢结构、电动推拉门，电动推拉式门

设置防夹装置，并设有关闭防护门的管理措施，DSA 装置

曝光期间，防护门呈关闭状态，人员无法从 DSA 手术室外

打开防护门。各防护门外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设计有

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上设置有“射线有害、灯亮勿入”

的可视警示语句，门与灯能够有效联动，医院在候诊区设

置放射防护注意事项告知栏，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

求》（GBZ130-2020）中第 6.4.4款要求、第 6.4.5款、第

6.4.6款要求。

⑤DSA装置扫描床处设一个紧急停机按钮，控制台设

一个紧急停机按钮，紧急状态下按下紧急停机按钮即可实

现紧急停机，防止发生辐射安全事故。

（2）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备

医院为 DSA 手术室辐射工作人员和受检者配备个人

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0.25mmPb）工作人员 5件，受检者 2件；铅橡胶帽子（＞

0.25mmPb）工作人员 5件，受检者 2件；铅橡胶颈套（＞

0.25mmPb）工作人员 5件，受检者 2件；铅防护眼镜（＞

0.25mmPb）工作人员 2件；铅防护手套（＞0.025mPb）工

作人员 2件；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0.5mmPb），受检

者2件；1件铅悬挂防护吊屏和1件床侧防护帘（0.5mmPb）；
1件移动铅屏风（0.5mmPb）。

通风

设施

DSA装置机房内设置的动力排风装置，通风设备的通

风量可调节，满足 GBZ130-2013的要求。

已落实，与环评基本一致。

本项目介入室设置有新风

系统，其中送风口 1 个，位于

室顶东南角，出风口 1 处，位

于机房北侧屏蔽墙右下角。排

风口通过排风管道将 DSA 手

术室内的废气经所在建筑物顶

部排至外部环境，能够保持室

内良好通风，通风设计符合《放

射 诊 断 放 射 防 护 要 求 》

（GBZ130-2020）中第 6.4.3款
要求。

放射

性三

废处

理设

施的

DSA在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气、放射性废水和

放射性固体废物。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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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和处

理能

力

辐射

安全

管理

情况

已经建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设有专

门的辐射防护管理领导小组，并配备了辐射防护管理人员，

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

与环评一致

其他

医院已配备辐射监测仪 1 台，已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

个人剂量计（人手两支），一支佩戴在铅衣里面躯干上，

一支佩戴在铅衣外面衣领上，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健康

档案

与环评一致

由上表可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

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

图 3-1 本项目工作场所分区图

控制区

监督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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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与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对照表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 验收时落实情况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按照《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规要求，

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辐射安

全管理责任，设立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机

构配备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人员，加强射

线装置安全保卫，完善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已落实。

已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规要求，设立

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辐射安全

工作，设有专门的辐射防护管理领导小组，并配

备了辐射防护管理人员，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

护。

制定了《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

射台账管理制度》、《自行检查和年度评估制度》

等。并建立了辐射安全管理档案，可满足本项目

的工作需求。

（二）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工

作。严格落实《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放射诊断

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的辐射防

护要求和报告表提出的辐射与安全防护措

施、辐射监测方案，落实工作场所的分区

管理、实体屏蔽和通风设施、安全装置等

措施，确保 DSA机房四周墙、室顶及各防

护门窗外 30cm 处辐射剂量率满足不大于

2.5uSv/h 的限值要求，控制项目运营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避免对人员造成辐射伤害。

已落实。

已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20)中的辐射防护要求和报告表提出

的辐射与安全防护措施，机房设置有紧急停机按

钮、门灯联动装置、监控装置及对讲装置、工作

状态指示灯等；已制定辐射监测方案，配备 2台
辐射监测仪用于自行监测；已落实工作场所的分

区管理，将 2#DSA手术室划为控制区，与手术室

墙壁外部相邻的过道、设备间、公共通道等划为

监督区；落实了 DSA机房的实体屏蔽措施，由本

次验收监测数据可知，DSA机房四周墙、室顶及

各防护门窗外 30cm 外可达界面处辐射剂量率均

小于 2.5μSv/h；DSA机房设置了排风装置，能保

持良好的通风。

(三)做好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和防工作。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等有关要求。建设单位应定期组织辐

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培训，配备个人

剂量计，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

确保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

已落实。

医院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本

项目工作人员均通过了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

与防护考核，且均处于有效期内。已配备个人剂

量计，委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每

90天检测 1次，并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

案，确保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

(四)严格落实非放射性废气、固废收集

处置措施。DSA装置开机运行时，产生的

X射线与空气作用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

物。DSA机房设计通风系统，废气经排风

口进入排风管道，再经管道引至机房所在

楼座顶部外环境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产生少量的废造影剂及沾染造影剂的

已落实。

DSA手术室设置了通风系统，废气经排风口

进入排风管道，再经管道引至机房所在楼座顶部

外环境排放。废造影剂及沾染造影剂的器皿等医

疗废物，委托处置青岛海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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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属于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

(五 )严格落实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措

施。及时修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备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

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并妥

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环境安全。严

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污染防治设施，

健全内部管理责任制度，依法依规对污染

防治设施开展安全评价、评估和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并按规定报安全生产主管部门。

已落实。

医院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医院于

2024 年 10 月 11日开展 2024 年度辐射事故应急

演练，并形成辐射事故应急演练总结报告。现有

应急预案和演练可满足环境风险管理要求。医院

已配备 1 台 RJ33-1015 型多功能辐射检测仪，用

于事故状态下 X-γ辐射剂量率应急检测。

医院每年对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状况

进行年度评估，医院已编制《2024年度年度评估

报告》且已上传至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

系统。

(六)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途径，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并及时回应和解决公众关

切的环境问题，切实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

权益。

本次针对本项目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工作，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验收合

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本次验收结束后，及时将验

收报告及公开情况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自觉接

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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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出防护门工作状态指示灯、电离辐射警示

标志

医护人员进出防护门电离辐射警示标识

移动铅屏风 悬挂透明防护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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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视频及对讲装置 床边防护铅帘

介入室手术位急停按钮 介入室内墙上急停按钮

室顶排风口 墙面排风口

手术室内监控探头 1 手术室内监控探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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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衣铅帽等 铅防护眼镜

图 3-2 DSA 手术室辐射安全设施现场照片

图 3-3 辐射安全设施分布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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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安全管理情况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核技术利用单位应落实环评文

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为此本次对医院的辐射环境

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等进行了检查。

1、组织机构

医院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指

定该机构专人负责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落实了岗位职责。

2、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落实情况

（1）管理制度

医院制定了《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射线装置台账登记制度》、《自

行检查和年度评估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质量控制与安全防护管理制

度》等制度，并依照实施，落实了各制度要求。

（2）操作规程

医院制定了《DSA简易操作流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3）应急演练

医院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医院于 2024年 10月 11日开展了辐射事故

应急演练。

（4）人员培训

医院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1#DSA手术室及本项目 DSA手术室共

配备 5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过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取得合格成

绩单，且均处于有效期内。

（5）监测方案

医院制定了《辐射监测方案》。医院配备了 1台 RJ33-1015型多功能辐射检测

仪、1台 R-EGD便携式辐射检测仪，4台 RG1100型个人剂量报警仪；已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为辐射工作人员佩戴双剂量片，开展个人剂量检测，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

做到 1人 1档。

（6）年度评估

医院每年均开展自行检查及年度评估，每年对现有辐射项目编写辐射安全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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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定期上传至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3、辐射安全防护设备

医院配备有 1台 RJ33-1015型多功能辐射检测仪、1台 R-EGD便携式辐射检测

仪，为本期项目配备 1台 RG1100型个人剂量报警仪，配备的防护仪器设备见表 3-3。

表 3-3 防护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监测设备和防护用品 型号 数量

1
多功能辐射检测仪 RJ33-1015 1台

便携式辐射检测仪 R-EGD 1台

2 个人剂量报警仪 RG1100 4台

3 个人剂量计 / 5套（均为双剂量片）

RJ33-1015型多功能辐射检测仪 R-EGD便携式辐射检测仪

图 3-4 辐射防护仪器设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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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主要内容

1、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

可证（鲁环辐证〔02093〕，见附件 2），种类和使用范围：使用Ⅱ、Ⅲ类射线装

置。有效期至 2025年 3月 9日。为满足医疗诊断需求，医院拟在医技楼二楼介

入科建设 2#DSA 手术室，新购置 1台 DSA装置应用于介入治疗，DSA 装置最

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核技术利用类型为使用Ⅱ类射线装

置。本项目可提高医院的介入治疗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代

价利益分析，项目同样是正当可行的。

2、本项目 DSA装置用于医学诊疗，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

本）》中的鼓励类项目“三十七 卫生健康、5、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符合国

家当前产业政策。

3、医院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项目不新增用地，因此项目用地性质符合

规划要求。手术室位置相对独立，周围无关人员相对流动较少，评价范围内无居

民区、学校等环境保护目标，因此本项目选址合理可行。

4、现状检测表明，拟建 2#DSA手术室及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室内检测结

果范围为（98.7~125.2）nGy/h，处于青岛市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内（室

内 31.2～161.6nGy/h）。

5、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DSA手术室最小单边长度和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满足GBZ130-130 要求，

墙体、防护门及观察窗的防护能力均大于 2.0mmPb，电动推拉式防护门设有防夹

装置，并设有关闭防护门的管理措施，各防护门外张贴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设

有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上设置有“射线有害、灯亮勿入”的可视警示语句，且门

与灯能够有效联动。DSA手术室设计观察窗及双向对讲装置，控制台及扫描床

处各设一个紧急停机按钮。

医院拟配备铅衣、铅橡胶围裙、铅橡胶颈套、介入防护手套、铅橡胶帽子、

铅防护眼镜等个人防护用品，同时 DSA装置自带防护吊屏、床侧防护帘各 1个，

可以满足防护要求及工作需求。

（2）通过对 DSA手术室设计与《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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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照分析，DSA 手术室屏蔽设计满足该标准要求，手术室墙体、防护门及

观察窗外辐射剂量率可满足本次评价采用的 2.5μSv/h的剂量率目标控制值。

（3）本项目 DSA 装置每年开展介入手术量最大不超过 1200例，职业人员

躯干、眼晶体、四肢年有效剂量最大值分别为 4.01mSv、1.08mSv、61.56mSv，

分别满足本次评价提出的职业人员躯干、眼晶体、四肢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分别不

超过 5.0mSv、20mSv、125mSv的要求；公众成员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0535mSv，

满足本次评价采用的公众成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1mSv的要求。说明本

项目的运行对职业人员及公众成员是安全的。

6、从事辐射活动能力

（1）医院已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

任书，编制了相关的辐射规章制度，已配备辐射检测仪 1台；装置工作场所拟配

备铅衣、铅眼镜等个人防护用品；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配备个人剂量计。

（2）工作场所拟配置辐射工作人员 5人，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8号）的有关要求派遣相关人员参加

培训，且考核合格，并每四年接受一次再培训。

（3）医院目前已对现有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进行定期监测，对相关人

员进行定期查体，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健康档案。

7、在已有的风险防范措施和相应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条件下，其环境风险

是可控的。

综上所述，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DSA装置应用项目，在切实落实报告中提出

的辐射管理、辐射防护等各项措施，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文件的前

提下，该项目对职业人员和公众成员是安全的，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较小，

不会引起周围辐射水平的明显变化。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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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DSA装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青环辐审（李沧）〔2024〕1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位于李沧区永平路 29号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院内：拟将院内医技

楼二楼介入科依托现有手术室建设一处 DSA工作场所，包括 DSA手术室、控制

室及设备间等，购置 1台 DSA装置用于放射诊断。该装置最大管电压为 125kV，

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项目总投资 749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 5万元。

根据《报告表》结论和技术评估报告意见，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污

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

法规要求，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任，设立辐射安全

与防护管理机构，配备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人员，加强射线装置安全保卫，完善

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二)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工作。严格落实《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

的辐射防护要求和报告表提出的辐射与安全防护措施、辐射监测方案，落实工作

场所的分区管理、实体屏蔽和通风设施、安全装置等措施，确保 DSA手术室四

周墙、室顶及各防护门窗外 30cm处辐射剂量率满足不大于 2.5uSv/h的限值要求，

控制项目运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避免对人员造成辐射伤害。

(三)做好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有关要求。建设单位

应定期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培训，配备个人剂量计，建立辐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档案，确保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

(四)严格落实非放射性废气、固废收集处置措施。DSA装置开机运行时，

产生的 X射线与空气作用产生少量臭氧和氨氧化物。DSA手术室设计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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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经排风口进入排风管道，再经管道引至机房所在楼座顶部外环境排放，对环

境影响较小。

项目产生少量的废造影剂及沾染造影剂的器皿，属于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五）严格落实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及时修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

范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环境安全。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污染防

治设施，健全内部管理责任制度，依法依规对污染防治设施开展安全评价、评估

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并按规定报安全生产主管部门。

(六)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途径，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及时回应和解决公众

关切的环境问题，切实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三、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须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本《报告表》批准之日起

超过 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评文件须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及概算纳入到设计和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根据《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办理排污许可手续。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

证并经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应

依法向社会公开。

项目建设和运行依法需要办理其他手续的，你院应按规定办理后方可开工建

设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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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单位资质

本项目检测单位为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单位具有相关 CMA 检测

资质。

2、质量管理体系

验收监测单位建立了由组织机构、程序、过程和资源构成且具有一定活动规

律的质量管理体系。

3、质量保证计划

验收监测单位将质量保证贯穿于从监测方案制定到监测结果评价的全过程。

4、监测点位的质量控制

依据《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辐射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HJ61-2021）的要求和方式进行现场监测。将仪器接通电源预热

15min 以上，设置好测量程序，仪器自动读取 10 个数据，计算均值和标准偏差。

5、人员能力

监测人员均已通过相关辐射环境检测机构技术人员上岗考核，持证上岗。监

测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检测仪器在使用前、后进行性能检查，确保工作状

态正常，并做好现场记录。

6、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本次由两名检测人员共同进行现场检测，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

并做好记录。检测时获取足够的数据量，以保证检测结果的统计学精度。建立完

整的文件资料、仪器校准（测试）证书、检测布点图、测量原始数据、统计处理

记录等全部保留，以备复查。检测报告严格实行多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审核，

最后由授权签字人审定。

本次相应监测使用方法、仪器及人员均符合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体系要求：

（1）监测方法严格遵循监测单位制定的检测作业指导文件。

（2）监测使用设备均通过检定并在有效期内，满足监测要求。

（3）监测人员已通过辐射检测技术培训。

（4）监测单位获得相应资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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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验收监测内容

为掌握该医院本项目正常运行工况下周围辐射环境水平，对 DSA装置应用

项目的相关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了现场检测。根据现场条件和相关标准要求、规

范的要求进行布点。

1、检测项目

X-γ辐射剂量率。

2、检测布点

根据《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及《辐射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HJ61-2021）的相关要求，进行 DSA装置应用项目现场布点，本

次在 DSA装置关机状态下于 2#DSA介入室周围布设 12个监测点位，在 DSA装

置开状态下于 2#DSA介入室室内及周围共布设 22个点位，监测布点见图 6-1，

同时对手术位处剂量率进行监测。

图 6-1a 关机状态下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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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b 开机状态下检测布点图

3、检测仪器情况

验收检测仪器见表 6-1。

表 6-1 X-γ剂量率仪主要技术参数

仪器名称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 FH40G+FHZ672E-10

仪器编号 YQ0775

能量响应
主机能量范围：36keV～1.3MeV；
探头能量范围：40keV～4.4MeV

量 程
主机测量范围：10nSv/h～100mSv/h；
探头测量范围：1nSv/h～100μSv/h；

检定单位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 Y16-20240828

检定有效期至 2025年 03月 31日

4、检测方法

依据《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及《辐射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HJ61-2021）的要求和方法进行现场测量。



33

（1）开机预热；

（2）手持仪器并保持仪器探头中心距离地面 1m；

（3）仪器读数稳定后，每个点位读取 10个数据，记录在测量原始记录表中，

计算均值和标准偏差。

图 6-2 DSA装置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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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期间运行工况

本期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均正常，并能有效运行，本

次涉及西门子 ArtisZee Ceiling型 DSA装置最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开机检测时，透视状态下管电压为 89.5kV，管电流为 717mA；摄影状

态下管电压为 102kV，管电流为 712.9mA。该工况持续稳定运行，设备符合验收

监测工况要求。

验收监测结果

1、监测时间与环境条件

时间：2024年 9月 30日。

天气：多云；环境温度（℃）：19～25；相对湿度（%RH）：62～78。

2、监测结果

本项目 DSA手术室室内及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 7-1～表 7-4。
表 7-1 关机状态下环境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nSv/h）

点位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值 标准差

A1 操作位 137.9 1.0

A2 观察窗 145.1 1.1

A3 南墙外 30cm处（走廊） 132.6 1.4

B 医生进出防护门外 30cm处 132.2 1.7

C 东墙外 30cm处 155.6 1.7

D 患者进出防护门外 30cm处 119.8 0.8

E 北墙外 30cm处（设备间内） 143.0 2.1

F 机房室顶上方（内窥镜 2#检查室） 136.6 1.9

G 机房楼下（药品库） 141.0 1.4

H 西墙外 30cm处 141.6 1.5

J 西侧门诊楼 147.5 0.9

K 北侧住院部 146.3 0.9

范围 119.8～155.6 /
注：表中 X-γ辐射剂量率数据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15.9±0.3）nSv/h。以上检测点位均位于室内。

表 7-2 开机状态透视状态下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nSv/h）

点位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值 标准差

A1 操作位 140.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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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观察窗 148.6 2.3

A3 南墙外 30cm处（走廊） 151.4 1.6

B1 医生进出防护门左门缝外 30cm处 143.8 1.2

B2 医生进出防护门中间外 30cm处 135.5 1.1

B3 医生进出防护门右门缝外 30cm处 132.0 2.5

B4 医生进出防护门下门缝外 30cm处 160.0 2.5

C1 东墙外偏北 30cm处 166.0 1.3

C2 东墙外中间 30cm处 169.8 0.9

C3 东墙外偏南 30cm处 162.1 1.2

D1 患者进出防护门左门缝外 30cm处 191.3 5.8

D2 患者进出防护门中间外 30cm处 140.8 1.1

D3 患者进出防护门右门缝外 30cm处 141.3 1.2

D4 患者进出防护门下门缝外 30cm处 179.9 1.0

E 北墙外 30cm处（设备间内） 146.1 2.0

F 机房室顶上方（内窥镜 2#检查室） 148.5 1.2

G 机房楼下（药品库） 146.0 1.3

H1 西墙外偏北 30cm处 164.3 1.0

H2 西墙外中间 30cm处 165.1 1.2

H3 西墙外偏南 30cm处 142.7 1.1

J 西侧门诊楼 150.3 0.9

K 北侧住院部 150.3 1.1

范围 132.0～191.3 /
注：表中 X-γ辐射剂量率数据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15.9±0.3）nSv/h。以上检测点位均位于室内。

表 7-3 近台手术位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nSv/h）

M1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胸

部铅衣外
10.09μSv/h 0.058μSv/h

M2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胸

部铅衣内
2.821μSv/h 0.049μSv/h

M3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腹

部铅衣外
5.625μSv/h 0.158μSv/h

M4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腹

部铅衣内
1.716μSv/h 0.041μSv/h

M5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下

肢铅衣外
3.064μSv/h 0.046μSv/h

M6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下

肢铅衣内
709.6 4.4

M7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眼

部铅眼镜外
4.222μSv/h 0.024μSv/h

M8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眼

部铅眼镜内
2.306μSv/h 0.053μSv/h

M9 透视状态工作人员操作位第一术者位手

部
199.454μSv/h 1.860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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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709.6nSv/h～
199.454μSv/h /

注：表中 X-γ辐射剂量率数据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15.9±0.3）nSv/h。以上检测点位均位于室内。

由表 7-1可知，非工作状态时，DSA手术室周围实测 X-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119.8～155.6)nGy/h，处于青岛市天然放射性本底水平范围内[室内(31.2～

161.6)nGy/h]；由表 7-2可知 ，工作状态时，DSA手术室周围实测 X-γ辐射剂量

率范围为(132.0～191.3)nSv/h，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2.5μSv/h剂量率目标控制

值；由表 7-3可知，DSA手术室近台手术位的屏蔽建设情况满足项目曝光使用要

求。

职业人员与公众受照剂量

1、年有效剂量估算公式

H=Dr×T （式 7-1）

式中： H 年有效剂量，Sv/a

T 年受照时间，h

Dr 辐射剂量当量率，Sv/h

2、职业人员受照剂量

根据医院安排，5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 1#DSA和本项目 DSA。根据该医院

提供的 2023年 11月 16日~2024 年 11月 09日 4个季度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个人剂量情况见表 7-4。由数据可知，近台手术时职业人员年最大受照剂量为

0.58mSv。

表 7-4 辐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 单位：mSv

姓名 2023.11.16~2.15 2024.2.16~5.13 2024.5.14~8.11 2024.8.12~11.09 年有效剂量

姜玉瑞 0.38 0.15 0.01 0.04 0.58

刘伟 0.02* 0.11 0.01 0.02* 0.16

王茜 0.02* 0.12 0.07 0.02* 0.23

张健（技

师）
0.21 0.08 0.09 0.02* 0.40

王炅霖 0.20 0.13 0.01 0.02* 0.36

备注:*表示标注的结果＜MDL（＜探测检出限）。

（1）医生和护士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个人剂量检测报告可知，本项目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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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为 0.58mSv/a。

本项目 DSA装置投运后，预计每年开展介入手术量最大约 1200台，平均每

台手术照射时间约 20min（透视 15min、减影 5min），DSA装置每年最大曝光

时间为 400h（透视 300h、减影 100h）。但仅透视状态下辐射工作人员在手术室

内，减影状态下辐射工作人员不在手术室内，因此在手术室内实际受照时间为透

视状态下的 150h。

根据表 7-3中数据估算，2名医生和 2名护士分成 2组，轮流使用本项目 DSA

装置，单组医生和护士在手术室内的时间为 300÷2=150h，参与本项目的医生和

护士身体、下肢、手部、眼晶体年有效剂量为：

H 身体=2.821×10-3×150×1=0.43mSv/a

H 下肢=709.6×10-6×150×1=0.11mSv/a

H 手部=199.454×10-3×150×1=29.92mSv/a

H 眼晶体=2.306×10-3×150×1=0.35mSv/a

由 以 上 数 据 可 知 ， 医 生 和 护 士 的 年 有 效 剂 量 叠 加 后 最 大 为

0.58+0.43=1.01mSv/a，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同时满足工作人员年管理

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的要求。从事本项目 DSA操作的职业人员四肢年当量

剂量最大为 29.92mSv，眼晶体年当量剂量最大为 0.35mSv，分别满足工作人员

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125mSv，眼晶体的

年当量剂量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20mSv的要求。

（2）技师

根据表 7-2中数据估算，技师参与本项目的时间按透视和减影的总时间 400h

计算，则身体年有效剂量为：

H 身体=140.1×10-6×400×1=0.075mSv/a

由以上数据可知，技师的年有效剂量叠加后最大为 0.40+0.075=0.475mSv/a，

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

剂量限值 20mSv/a，同时满足工作人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的要求。

3、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本项目 DSA手术室位于新院区病房楼二层西南侧，对公众的影响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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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SA手术室楼上内窥镜 2号检查室、东侧放射科 DR、西侧 1#DSA手术室，

手术室南侧无菌间、缓冲间、周围过道，手术室北侧设备间、楼下药品库等。对

公众的影响保守按透视和减影的总时间按 400h计算，本项目 DSA手术室周围公

众成员年有效剂量计算结果详见表 7-5。

表 7-5 居留因子的选取

标准

本项目
场所

居留因子（T）
示例

典型值 范围

全居留 1 1
管理人员或职员办公室、治疗计划区、

治疗控制室、护士站、有人护理的候诊

室以及周边建筑中的驻留区

/

部分居留 1/4 1/4~1/5
1/4：相邻的治疗室、与屏蔽室相邻的

病人检查室

1/5：走廊、雇员休息室、职员休息室

楼上内窥镜 2号检查室、东

侧放射科 DR、西侧 1#DSA
手术室（取值 1/4）

手术室南侧无菌间、缓冲

间、周围通道（取值 1/5）

偶然居留 1/16 1/8~1/40

1/8：各治疗室门

1/20：公厕、自动售货区、储藏室、设

有座椅的户外区域、无人护理的候诊

室、病人滞留区域、屋顶、门岗室

1/40：仅有来往行人车辆的户外区域、

无人看管的停车场、车辆自动卸货区

域、楼梯、无人看管的电梯

手术室周围治疗室门、手术

室北侧机房、楼下药品库

（取值 1/8）

表 7-6 DSA 手术室周围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计算结果

位置 对应区域场所名称
剂量率最大

值（nSv/h）
居留因子

（T）
时间

（h/a）

年有效剂量

（mSv/a）

DSA手术

室

楼上内窥镜 2号检查

室、东侧放射科 DR、
西侧 1#DSA手术室

169.8 1/4 400 0.016

手术室南侧无菌间、缓

冲间、周围过道
151.4 1/5 400 0.012

手术室周围治疗室门、

手术室北侧设备间、楼

下药品库

146.1 1/8 400 0.008

综上所述，本项目DSA手术室周围的公众成员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016mSv，

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 1mSv/a

的剂量限值，也低于报告表提出的 0.1mSv/a剂量约束值。

4、环境保护目标处年有效剂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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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7-2中数据估算，环境保护目标处年有效剂量估算按透视和减影的总

时间 400h计算，西侧门诊楼和北侧住院楼处年有效剂量为：

H 身体=150.3×10-6×400×1=0.06mSv/a

本项目 DSA 手术室周围的西侧门诊楼和北侧住院楼处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06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

定 1mSv/a的剂量限值，也低于报告表提出的 0.1mSv/a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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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验收监测结论

1、项目概况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位于青岛市李沧区永平路 29号，该院已重新取得辐射

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鲁环辐证〔02093〕，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Ⅲ

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 2025年 3月 9日。本次验收项目为院内医技楼二楼介入

科建设 2#DSA手术室，依托现有手术室，购置 1台 DSA装置，属于Ⅱ类射线装

置，验收规模与环评规模一致。

2、现场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数据，关机状态下，DSA 手术室周围实测 X-γ辐射剂量率范围

为（119.8～155.6）nGy/h，处于青岛市天然放射性本底水平范围内[室内(31.2～

161.6)nGy/h]；工作状态时，DSA手术室周围实测 X-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132.0～

191.3）nSv/h，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要求，周围剂

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DSA手术室近台手术位的屏蔽建设情况满足项目曝光

使用要求。

3、职业人员与公众受照剂量结果

医生和护士的年有效剂量叠加后最大为 1.01mSv/a，技师的年有效剂量叠加

后最大为 0.475mSv/a，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同时满足工作人员年管理

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的要求。从事本项目 DSA操作的职业人员四肢年当量

剂量最大为 29.92mSv，眼晶体年当量剂量最大为 0.35mSv，分别满足工作人员

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125mSv，眼晶体的

年当量剂量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15mSv的要求。

经估算，本项目周围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0.016mSv，低于《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 1mSv/a的剂量限值，

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0.1mSv/a的剂量约束值。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基本不

造成附加剂量影响。

经估算，本项目 DSA手术室周围的西侧门诊楼和北侧住院楼处最大年有效

剂量为 0.06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中规定 1mSv/a的剂量限值，也低于报告表提出的 0.1mSv/a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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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检查结果

（1）辐射安全与防护情况检查结果

DSA手术室配置了对讲系统，设置有排风装置。控制室内设有观察窗，防

护门为电动推拉门，设有闭门装置和防夹装置，防护门外张贴有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患者进出防护门上方设有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有设置有“射线有害、

灯亮误入”的可视警示语句。患者进出防护门安装有工作状态指示灯，能够实现

工作状态指示灯与机房门有效联动，并在控制室操作位处配置有紧急停止按钮，

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的相关要求。

（2）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落实情况检查

①该院已签订《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了法人代表为辐射工作安全责

任人，设置了辐射安全管理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医院的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各辐

射工作场所均安排了相应的技术人员负责辐射安全管理，明确了辐射工作岗位，

落实了岗位职责。

②医院制定了《岗位职责》《质量控制与安全防护管理制度》《介入诊疗维

修（维护）制度》《射线装置使用管理登记制度》等制度，并依照实施，落实了

各制度要求。

③医院制定了《DSA简易操作流程》。

④医院编制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每年均有计划开展了辐射事故应急演

练，近期应急演练记录见附件 5。

⑤医院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本项目 DSA手术室人员均通过

了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且均处于有效期内。

⑥该院建立了较为健全的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⑦制定了《辐射监测方案》，医院配备有 2台辐射监测仪用于自行监测。医

院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年对辐射工作场所周围进行年度监测，出具监测报告；医

院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委托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

研究所进行了个人剂量检测，并出具个人剂量检测报告，建立有个人剂量档案。

⑧医院 DSA手术室设置有明显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⑨医院制定了《自行检查和年度评估制度》，每年开展自行检查及年度评估，

医院每年对现有辐射项目编写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2024年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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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已提交至管理部门。

综上所述，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DSA装置应用项目已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及标准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

构，制定并落实了各项相关制度。对环评和批复文件提出的辐射安全与环保设施

要求均已落实，结合验收监测结果，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等要求，满足

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建议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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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委 托 书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号），以及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有

关规定的要求，我医院 DSA装置应用项目 需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现在委托贵单位对本项目行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特此委托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4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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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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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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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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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应急演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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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个人剂量年度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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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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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DSA装置应用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青岛市李沧区永平路 29号院内医技楼二楼介入科

2#DSA 手术室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医疗卫生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环评单位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青环辐审（李沧)〔2024〕1 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工程 2024 年 7 月开工建设 竣工日期 2024 年 8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

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

编号
/

验收单位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实际工作时工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 749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 所占比例（%） 0.67

实际总投资 749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5 所占比例（%） 0.67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0 噪声治理（万元） 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0 绿化及生态（万元） 0 其他（万元） 5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运营单位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1237020042780039XR 验收时间 2024 年 12 月 19日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

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

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

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0

化学需氧量 0

氨氮 0

石油类 0

废气 0

二氧化硫 0

烟尘 0

工业粉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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